
收件時間：113 年 7 月  日  時  分     學校收件人簽名： 

注  意：收件後請即送招標單位總務處總務主任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4 0 4 8 

 

 

 

 

廠商名稱： 

負 責 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廠商地址： 

廠商電話： 

一、 本標封(封套)內必須裝入： 

(一)審查證件（表）、(二)標單（含概算表或估價單）、(三) 採用電子 

領標者，應檢附電子憑據書面明細。  

二、 本標封應書寫投標廠商名稱、負責人、統一編號、廠商地址及廠商電話。 

三、 本標封應予密封。 

四、 本標封應於截止投標(收件)期限前寄(送)達下列地點，如逾時寄送達本

機關，視為無效標。 

五、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：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 

掛號郵寄：高雄市大樹區大坑路 140-11 號總務處 

(請以限時掛號或郵政快捷寄送) 

專人送達：高雄市大樹區大坑路 140-11 號總務處 

 

截止收件時間：113 年 7 月 22 日下午 17 時 00 分 

開 標 時 間 ：113 年 7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

案 號 1130715 

採 購 名 稱 113 學年度校園警衛保全服務案 

廠 商 編 號  

投 標 封 套 

郵遞區號 

限 
 

時 

掛 
 

號 


